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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德国率先建立世界上第一部“社会护理保险法”。所谓社会护理保

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将所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义务人（即雇主及其雇员）确定

为参加护理保险的义务人，规定他们应当缴纳的护理保险费率、获得护理保险待

遇的条件及待遇标准，并规定护理保险的参加者在发生需要护理的生活风险时，

有从护理保险基金中获得护理保险待遇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需要护理者主要是

因为老年、疾病、残疾等而丧失部分或全部生活自理能力者。护理保险制度的建

立，既可以减轻需要护理者的家庭负担，也可以让需要护理者能够比较体面和有

尊严地生活，由此给予人们一个一旦遭遇失能风险就可以获得较好的护理服务的

预期。 
近些年，我们经常从媒体看到，老年人由于长期卧病在床需要请护工而耗尽

家里所有积蓄或者临终前因不能得到比较好的护理而凄惨生活的情景。为了减少

甚至消除人们对于生活不能自理时的担忧和恐惧，笔者认为，在健全我国医疗保

险制度的同时，应尽快设立护理保险制度。 
 
一、我国亟需建立社会护理保险制度的原因 

 
我国亟需建立社会护理保险制度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老龄化呈加快增长趋势，且重点在农村。到 2009 年底，我国 60 岁以上

的老人达到 1.67 亿人，占人口总数的 12.5%，而且老龄化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由

目前的每年增长 311 万将快速达到每年增长 800 万，到 2020 年达到 2.48 亿。更

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农村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城镇。据估计，到 2030 年，农村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 13%，2040 年进一步上升到 19%。

在以后的几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大量

向城市迁移，这将使城市的老龄化压力减弱，而使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剧。所以，

中国老龄化不仅速度快，而且重点在农村。 
二是高龄老人、空巢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数量庞大。不仅老龄人口规模

大，更为严峻的是，80 岁以上老人目前有 2000 万。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衰退，

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痴呆等，发病率和致残几率增长，需要护理的可能也远

远高于非老年群体。据 2007 年我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从 1987
年到 2007 年的 20 年间，我国新增残疾人两千余万，其中 75%是老年人。 

三是公共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家庭养老功能

的弱化，老人在生病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难以得到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照料

和护理，这已成为近些年公认的社会问题。公立养老机构只能满足 10%的社会需

求，民营养老机构不规范且收费偏高，将绝大多数养老金比较低的老年人拒之门

外，而农村没有养老金的老年农民压根就没有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去住养老院的奢

望。在国际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了比

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从而自如应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我国在

经济尚不发达时就迎来了白发浪潮，未富先老增加了社会赡养的负担，在这样的

情况下，只有通过完善相应的制度，才能够顺利应对 2030 年老龄化高峰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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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的经验 

 
在德国，将因衰老、慢性病和癌症晚期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都划入残疾人的

范围，在 1995 年之前，政府为因生活不能自理而需要护理的人提供护理救济，

护理救济占用了社会救济的绝大部分资金，挤占了社会救济资金的其他用途。经

过长期酝酿，德国于 1995 年出台了《社会护理保险法》，该法规定，凡是参加医

疗保险的人都有参加护理保险的义务，企业主和职工各缴纳工资额 0.85%的护理

保险费，对农村居民的缴费额另作了专门规定。当参加社会护理保险者发生需要

护理的情况时，由护理保险机构为其提供护理保险待遇。 
需要护理者可以要求由护理保险机构雇用护理人员提供在家护理，也可以由

自己雇请的护理人员提供在家护理，还可以在养老院以及其他机构接受护理。无

论在家护理还是在机构护理，护理人员的护理费用都由护理保险机构从护理保险

基金中支付。即使护理人员是需要护理者的近亲属，护理保险机构照样按规定支

付护理费用。护理待遇按照需要护理者生活自理能力提供，生活自理能力越差、

需要提供服务越多的，护理费用就越高，反之，护理费用就少。 
实践证明，需要护理者的比例随年龄增长相应提高：65 岁以下者占 20%左

右，65-79 岁者 30%左右，80-80 岁以上者 50%左右。可见，护理保险的主要服

务对象是老年人。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以来的实践证明，它是一项既能够减轻财政

负担、又能够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良好服务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德国在这方面

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日本在 1996 年就参照德国的护理保险制度，建立

了日本护理保险制度。 
 

三、目前是我国建立社会护理保险制度的最佳时机 
 
为了从容应对 21 世纪 30 年代到来的老龄化高峰，我国必须未雨绸缪，不能

错过目前的有利时机。目前，我国 1.33 亿乡镇企业职工和 1.2 亿农民工中的绝大

多数人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而他们都有参加社会保险的愿望和要求，并把获得社

会保险待遇看作是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城市居民的标志。由于这些群体人数

众多，又处于青壮年时期，除发生意外事故致残，他们进入老年还有二三十年甚

至更长时间。所以，国家在为已纳入社会保险的城镇职工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的同

时，尽快将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保护的范围。目前是将乡镇企业

职工和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最佳时期，再不能犹豫了。这样一个庞大年轻群体缴

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能够让人们比较从容地应对残疾、疾病、老年等生活风险。

从 2003 年开始，国家在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目前已有 90%的农村被新型

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如果在健全新农合的过程中，也能够建立农村社会护理保险

制度，那将是广大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幸事。 
我们所说的有利时机除了年龄因素外，还包括以下几个因素：一是部分地区

的农民已逐步走向富裕。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已经过上了富裕生活；二是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在不断

增加，目前已达到 2.5 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50%，从事第二、三产业能够增加

农民收入，为农民和农民工参加包括护理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提供经济条件；三

是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负担系数相对较低，较多的劳动人口缴纳的护理保险费能够

形成可观的护理保险基金，有利于应对逐渐增加的护理风险。我们必须抓紧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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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利时机，尽快建立我国的社会护理保险制度。 
 

四、护理保险制度框架设计 
 
设立护理保险制度，可以使所有城乡参加护理保险的人联合起来，共同抵御

可能出现的护理风险。由于护理保险待遇是从受保险人通过缴纳护理保险费筹集

起来的护理保险基金中支付，因此，这既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也可以减轻家庭负

担。在护理形式上，我们可以采纳德国的做法，采取在机构护理和在家护理两种

形式，将老年人在医院的床位费及其他费用用到费用比较低的社区护理机构或者

家庭，这又能够为护理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进而减轻国家的就业压力。如果老

人愿意在家护理且家庭成员中有人能够提供护理，可以让老人在家护理，这既有

利于老年人康复，也增进了家庭的亲情。至于支付给护理人员的护理费标准，在

城镇，可以参照工伤保险中工伤护理费的分类等级和支付标准，即根据进食、翻

身、大小便、穿衣及洗漱、自我移动五项条件，区分为全部护理依赖、大部分护

理依赖和部分护理依赖三个等级，护理费依次为上年度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50%、40%、30%发给；在农村，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确定适当的护理

费用标准，这项制度的建立可以造福于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老人可以得到

照料，年轻妇女可以增加收入，因此是构建和谐农村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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